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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科姆龙科技园B

栋三楼海目星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345,9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345,9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96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9645

注：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47,759,044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3,356,

922股股份已于2026年2月6日非交易过户至“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该部分股份不

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盛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罗筱溪女士及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293,576 99.9234 52,125 0.0762 200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6,261,092 96.9496 2,084,609 3.0500 200 0.000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284,738 99.9105 60,963 0.0891 200 0.000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277,778 99.9003 60,963 0.0891 7,160 0.0106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6年度董事薪酬管理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184,065 99.7632 161,636 0.2364 200 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257,576 99.8707 87,125 0.1274 1,200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及预计担保额度

的议案》

12,874,292 86.0632 2,084,609 13.9353 200 0.0015

3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4,897,938 99.5911 60,963 0.4075 200 0.0014

4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年-2027年） 股东

回报规划的议案》

14,890,978 99.5446 60,963 0.4075 7,160 0.0479

5

《关于制定2026年度董事

薪酬管理方案的议案》

14,797,265 98.9181 161,636 1.0805 200 0.00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2、议案3、议案4和议案5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徐尧先生、周泳全先生、范文明先生的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枫、李育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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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投项目中的“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已完成建设且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符合结

项条件，公司决定将该募投项目结项

● 鉴于上述项目结项后无节余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无需董事会审议，无需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发行名称 2024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 101,960.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01,052.30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4年8月19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1号文），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40,000,000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5.49元， 募集资金人民币1,019,

6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9,076,976.62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0,523,023.3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8月19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并

于2024年8月2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I10524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并与保荐人、 募集资金开户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4年10月，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鉴于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子公司，为方便募投项目的资金管理，公司开设了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专

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已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已投

入比例（%）

1

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

项目（一期）

53,020.14 40,000.00 39,515.05 98.79

2 海目星激光智造中心项目 39,000.85 31,052.30 31,052.32 1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

合计 122,020.99 101,052.30 100,567.37 99.52

注：

2025年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海目星激光智造中

心项目”予以结项，同意将募投项目“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延期至2026年5月。 保荐人对公司该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结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一）募投项目结项及节余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已建设完毕并达到可使用状

态，公司拟定将上述项目结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结项名称 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结项时间 2026年5月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额 40,000.00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 39,515.05万元

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金额 2,758.49万元

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0万元

注：

1、“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金额”指募投项目中已签订合同待支付的款项。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

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金额为2,758.49万元，其中，可用募集资金支付的部分为1,197.36万元，剩余1,

561.13万元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鉴于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现金管理收益、银行利息一并

投入至项目建设中。 因此，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与账户余额之和超过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2、“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指上述“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金额” 用募集资金支付后，剩余的募

集资金情况。待结清待支付款项后，募投项目“西部激光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一期）”无节余资金。

3、“募集资金实际使用金额”未经审计。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后，公司将保留该募投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将继

续用于支付已签订合同但未到支付条件的工程结算款项。 并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存放、管

理，直至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完毕待支付的相关合同尾款，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支

付。 待结清全部款项后，公司将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

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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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6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长兴路688号海欣集团3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6日

至2026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B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

4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 √

5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

6 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 √ √

7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 √

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公司2026年4月20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于

2026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

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

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

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

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同时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851 海欣股份 2026/6/8 －

Ｂ股 900917 海欣B股 2026/6/11 2026/6/8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6月12日（周五）10:00-16:00

(二) 登记地点： 上海市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03室， 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2383315

(三)登记方式：

1.�符合出席股东会条件的法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

书或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社会公众股股东请持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办理登记手

续。 委托代理人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登记，电子邮箱为：600851@haixin.com。 电

子邮件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 提请办理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登记材料上注明手机号码，

以便会务人员及时联系；

4.�在现场登记时间段内，自有账户持股股东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登记：

(四)如未在上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东，亦可现场参加公司股东会，并持股票账户卡和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领取表决票进行现场投票。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通讯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长兴路688号11楼 邮政编码：201619

联 系 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7698031

邮 箱：600851@haixin.com

2.�参加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4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5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

7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681� � � � � � � � �证券简称：科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9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 2026/6/2 2026/6/2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5月13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93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前，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

等致使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04,670,0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863,000股，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03,807,000股，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人民币20,034,751.00元 （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

的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仅进

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股，故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03,

807,000×0.193）÷104,670,000≈0.191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91）÷（1+0）=前收盘价格-0.191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 2026/6/2 2026/6/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93元。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

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1737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73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

政策，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

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73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

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9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3-3818962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18� � � � � � � �证券简称：联赢激光 公告编号：2026-019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 2026/6/3 2026/6/3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41,325,09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1,198,764.25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 2026/6/3 2026/6/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韩金龙、牛增强、李瑾、贾松、谢强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135�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

规定自行办理。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 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

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

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有关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6001062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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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赢激光” 或“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

0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江苏创赢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赢光能” ）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人

民币1元/单位注册资本。创赢光能的少数股东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溧阳苏

控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不进行同比例增资。增资后公司将持有创赢光

能68.73%的股权。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风险提示：本次增资实施是基于公司自身战略发展的需要和行业前景综合考虑，但未来可能

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需求、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进一步充实子公司营运资金，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

向创赢光能增资，增资后，创赢光能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340万元增加至5,340万元，公司将持有创赢

光能68.73%的股权。 创赢光能的少数股东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溧阳苏控

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增资前，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创赢光能1,470万元注册资本，

占创赢光能注册资本的44.01%。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牛增强、董事贾松、李毅和卢国杰、高级管理人员

谢强、秦磊和韩迪为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并合计持有深圳市创赢

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14%的财产份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公司与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关联关系，本次增资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2026年5月26日，公司已经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韩金龙、贾松、李毅、卢国杰已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

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的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何英巧

出资额 1,47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3年11月16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路11号金融科技大厦15A-4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牛增强、董事贾松、李毅和卢国杰、高级管理人员谢强、秦磊和韩迪为深圳市

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并合计持有其40.14%的财产份额，因此，深

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关联方

注：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三、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公司本次对创赢光能增资构成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创赢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3年12月8日

法定代表人 韩迪

注册资本 3,340万元

注册地址 溧阳市昆仑街道泓叶路88号1幢5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81MAD5KHYK0B

股权结构

公司持股50%，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44.01%，溧阳苏控

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9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销售；光学仪器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

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用设备

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

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

（三）标的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1.67

负债总额 1,830.30

净资产 401.37

营业收入 377.47

净利润 -924.70

注：上述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增资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1,670.00 50.00 3,670.00 68.73

深圳市创赢光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70.00 44.01 1,470.00 27.53

溧阳苏控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 5.99 200.00 3.74

合计 3,340.00 100.00 5,340.00 100.00

注：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结果为准

（五）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以现金方式对创赢光能进行增资，创赢光能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创赢光

能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的权利。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基于创赢光能的经营情况、未来发展前景，本次增资价格由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充分沟通、协

商确定为1�元/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目前，本次增资所涉相关方尚未签署增资协议。在履行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公司将与各方签

署增资协议。 增资协议将包括前述增资金额及常规的各方权利和义务等内容。 公司将授权管理层签署

相关文件及办理工商变更事项。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创赢光能是公司布局光伏赛道的重要载体，其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光伏设备研发和生产，在钙钛

矿电池领域已开发出激光划线机等多款设备，创赢光能参与起草的《钙钛矿光伏组件超快激光划线装

备》团体标准（T/CI� 1233-2025）已正式发布实施。 目前创赢光能在业务拓展、技术研发及产能落地

存在资金缺口。 通过本次增资，可快速补充子公司营运资金，助力子公司抢抓新能源行业发展机遇，扩

大业务规模、加快产品研发、提升核心竞争力。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财

务状况及现金流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创赢光能的持股比例提升，控股地位进一

步巩固。本次增资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且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合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全体独立

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对创赢光能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充实创赢光能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发展需

要。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韩金龙、贾松、李毅、卢国杰已回避表决。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

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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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26日14:30开始

2）网络投票：2026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1号院4号楼完美世界A座20层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池宇峰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67人， 代表股份900,299,6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0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595,117,1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7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62人，代表股份305,182,5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3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63人，代表股份305,463,1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4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8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62人， 代表股份305,182,5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31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4,038,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45%；反对2,482,1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7%；弃权3,7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2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02%；反对2,482,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26%；弃权3,77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2%。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665,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4%；反对2,400,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6%； 弃权234,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82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6%；反对2,400,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7%；弃权2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7%。

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9,477,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79%；反对5,957,2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7%；弃权4,864,8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4,64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571%；反对5,957,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02%；弃权4,864,89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26%。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198,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6%；反对2,651,6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5%；弃权4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362,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49%；反对2,651,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1%；弃权4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031,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0%；反对2,788,1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7%；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19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00%；反对2,788,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8%；弃权4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046,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95%；反对5,928,1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7%；弃权4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046,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95%；反对5,928,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7%；弃权4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

7、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08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17%；反对6,602,59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15%；弃权3,7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082,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17%；反对6,602,

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15%；弃权3,777,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杜歆、兰梦圻

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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